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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，請說明雇主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

措施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分別針對工程管理、行政管理及健康管理，說明風險控制可採取之

方法。（25 分）

三、危險性工作場所分為四類，請說明屬於丁類之危險性工作場所。（25 分）

四、請說明職業災害之定義；以及事業單位發生職業災害時，雇主應採取之

相關措施。（25 分）


